 招标公告
1. 招标项目
普宁市中心城区公共停车泊位资源有偿使用项目经普宁市人民政府批准，采用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模式实施。招标人为普宁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现对该项目有偿使用者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
2.1 项目名称：普宁市中心城区公共停车泊位资源有偿使用项目
2.2 建设内容和规模：对普宁市流沙北街道、流沙东街道、流沙南街道、流沙西街道、燎原街道、池尾街道共6个街道辖区内市政道路、公共停车场泊位进行智慧停车改造、建设智慧停车平台、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及其配套工程。项目总计停车泊位数12759个，包括路内普通停车位11561个，路内充电桩车位1068个，路外停车场普通车位90个，路外停车场充电桩车位40个，并新增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1108套。
2.3 招标范围：普宁市中心城区公共停车泊位资源有偿使用项目招标，有偿使用范围为普宁市流沙北街道、流沙东街道、流沙南街道、流沙西街道、燎原街道以及池尾街道的12759个市政道路及公共停车场的停车位进行智慧停车改造（包括普通停车位11651个，充电桩车位1108个）。
2.4实施方式：本项目采用有偿使用模式，政府方提供停车泊位资源，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受让方，由受让方一次性支付项目全部有偿使用费，由此获得项目经营期限内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受让方负责本项目的【☑项目有偿使用费支付；☑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收益；☑移交】，并享有获取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收益权利。项目期满或终止后，项目形成资产所有权、使用权无偿移交给政府方所有。
2.5 有偿使用期限：本项目有偿使用期限总计22年，其中建设期2年，运营期20年。
2.6有偿使用费：本项目有偿使用费用按42200万元（大写：人民币肆亿贰仟贰佰万元整）为最低限价公开招标，以中标价为准。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中国境内依法注册、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3.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3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3.4 投标人参加本次招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5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投标（按招标文件中《投标函》的格式提供书面声明）；
3.6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7 信用要求：投标人已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登记，且在该系统中没有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信息、投标人未被“信用中国”网站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近三年没有行贿犯罪记录。
4. 投标登记、获取招标文件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5 年11月26日至12月 1日自行登录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站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按照交易平台关于全流程电子化项目的相关指南进行操作。下载招标文件。
4.2 招标文件一经在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及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视作已发放给所有投标人，各投标人应及时下载电子版招标文件等资料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 须密切留意电子交易平台上项目发出的补充文件、澄清、答疑以及与本项目相关的信息，否则由此引起的投标损失自负。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5 年12月18日 09 时 30 分，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址：http://www.gzggzy.cn）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普宁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联系电话：0663-2267518  
联系人：彭工                            

招标代理机构：广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联系人：魏工           
联系电话：0663-6180668



